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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
案例库建设的通知 

工程教指委[2016]23 号 

有关培养单位： 

为提高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质量，形成符合工程硕士教

学需求的教学模式，推动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教学改革，提高

工程硕士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经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

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教指委”）研究，决定开展全国

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案例库建设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 

一、启动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案例库建设是深

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，是改革教学方式的重要探索，

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，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、推动案例教

学、形成混合式教学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。 

二、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案例库分为公共课、

领域核心课分别建设，采取项目管理的模式，严格项目申报、项

目评审、开发制作、项目验收等程序，注重对项目质量和实效的

检查，以教指委委托公共课建设专家组和领域协作组的方式进行。 

三、请遵照《关于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案例库建设

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附件一）开展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

生教育案例库建设。本次建设期为期一年，要求 2017 年 10 月底

前完成立项验收。项目建设经费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

中心审批意见为准。请项目单位负责研究课题（教改项目）的经

费管理，严格按照国家财务管理规定使用经费，接受监督和审计。 

四、请于 2016年 11 月 14日，将《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



 

全 国 工 程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指 导 委 员 会 
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工程专业学位工作委员会 

 

 

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/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工程专业学位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

地址：北京市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 邮编：100084  电话：010-62782041 传真：010-62775555 官网：www.meng.edu.cn       

电子邮件：gcss@tsinghua.edu.cn 

究生课程教学案例库立项建设申请表》（附件二），以 pdf 格式传

教指委秘书处，邮箱：gcss@tsinghua.edu.cn。 

 

附件一 《关于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案例库建设的实

施意见（试行）》 

附件二《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教学案例库立项

建设申请表》 

附件三 案例库建设单位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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